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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03花蓮地震災後復原重建工作-
企業紓困及產業重建

行政院第3899次院會

113年4月11日

經濟部

產業發展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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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材產業受損情形

依石礦製品公會統計受損石材廠計126家，受損金額約10億
元，破碎石材7萬公噸，部長及蕭大使於地震隔日立即到現場
關懷受災廠商

美崙工業區

 成立日期：民國66年06月

 總 面 積：135.5公頃

 受損廠家數：55家

光華工業區

 成立日期：民國81年11月

 總 面 積：34.08公頃

 受損廠家數：28家

區 外

受損廠家數：43家

部長及蕭大使於地震隔日立即到現場關懷受災廠商

花蓮石材業災損嚴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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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處措施（1/6）-成立災後復建服務團

即時掌握產業受災情況，協助業者災後復原，儘速度過困境

電話關懷
126家

地震當日

現場紀錄服務團訪視

經濟部產發署第一時間掌握產業災情主動
關懷業者。

1.由經濟部產發署、中企署、園管局籌組災後復建服務團
2.提供業者復工技術、受損廠房設備復建、融資貸款、稅
賦減免等資訊及其它相關必要協助

業者需求 家次

事業廢棄物清除 88

災損租稅減免 58

機器設備修理調校 44

融資貸款協助 39

原有貸款展延 27

水電供應協調 8

電話關懷

廠商復建需求

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0800-000257

4/8-4/10
現場訪視
126家



44

協處措施（2/6）-災後復原措施

感謝行政院李秘書長孟諺協助支持，已於113.4.8「以花東基金協助花蓮清運石材等事宜討論」會議同意本
部所請花東基金經費21.3億元，以辦理0403花蓮地震災後重建融資保證、協助石材產業清運、去化及設備
調校等復原作業

花東
基金
21.3億

「0403花蓮地震融資保證專案貸款」

提供200億元貸款總額度

石材產業災後破碎石材清運-0.8億元

石材產業災後破碎石材去化-0.3億元

石材產業災後設備調校恢復-0.2億元

1.3億元支援辦理

20億元支援辦理

將破碎石材運至暫置場
清運費用補助 2,300元/車
災損品分類整理 1,000元/噸

將破碎石材從暫置場去化

設備調校補助 200,000元/家
業者無需自籌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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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處措施（3/6）-協助清運盡早復工

經4/8會議協商確
定2處破碎石材暫
置場

感謝交通部、港
務公司、花蓮縣
政府無償提供

石壁段

 面積：約1.9公頃

 預計可堆置量：5萬噸破碎石材

花蓮港區用地

 面積：約2公項

 預計可堆置量：5萬噸破碎石材

最快於4/18日前
啟動清運作業



66

協處措施（4/6）-源頭改善置放排架示範

 鑑於107年0206地震受損，部分業者已自行改良陳列展架，故於本次地震中災損相對較小

後
續
推
動
作
法

本部將偕同法人研析石板耐地震存放技術，協助石材產業自源頭改善，並建置示範
觀摩場域，擴大輔導及推廣，以降低未來天然災害來臨時之災損。

石板耐地震
存放技術研析

觀摩示範
場域建置

廠商
輔導與推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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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處措施（5/6)-提供低利融資貸款
貸款方案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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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息補貼說明

協處措施（5/6)-提供低利融資貸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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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處措施（6/6)-用電減免措施

住宅、小商店、小工
廠、中型商場、工廠
等用戶

對於0403花蓮地區震災房屋毀損不堪居住之低壓表制經常用電受災戶，實施下列用電減免措施：

一. 113年3月至6月電費月份之電費免予計收(含用戶已收到之帳單)。

二. 經政府認定之收容中心，於收容任務完成前，因收容受災戶致用電增加，其電費較受災前

一期或去年同期增加部分，免予計收。

三. 113年已寄送用戶之電費帳單，於113年7月底前暫緩執行催繳及停電作業。

四. 113年已寄送用戶之電費帳單，如逾期繳費，於113年7月底前繳清者免計遲付費用。

五. 原地自行重建房屋者，於115年4月底前免予計收線路設置費。

六. 113年8月底前由用戶提出暫停全部用電申請或本公司主動終止供電契約，受災日至申請

日之用電期間，免收底度費或基本電費。

七. 113年8月底前由用戶提出暫停全部用電申請或本公司主動終止供電契約，於2年內申請復

電，免收復電費及新建長度設置費。

石材災損廠商
0403花蓮地區震災石材災損廠商免收半年(113年5月至10月電費月份)之基本電費(即契約容量
電費)。

補 助 對 象 用 電 減 免 措 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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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利融資貸款

措施諮詢窗口

災後復建、復工

一站到底服務，讓您省時又省力

線上措施專區

0800-000-257

產 業 競 爭 力 發 展 中 心

免付費專線

馬 上 辦 服 務 中 心


